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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与长沙市人民政府签署《中联智慧产业城项目框

架合作协议》的公告 

 

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1、协议的生效条件：自各方签署之日起生效。 

2、协议的目标、风险及不确定性：本协议是基于建设中联智慧

产业城而签署的框架合作协议，目标是通过4年时间，到2022年建设

成集高端装备智能制造基地、人工智能研究应用基地为一体的“中联

智慧产业城”。由于项目建设期较长，因此本协议项下具体建设完工

进度尚存在不确定性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 

3、《框架合作协议》属于双方合作之框架性的约定，涉及具体

合作事项的执行，长沙市人民政府或由其指定的相关单位将与本公司

另行协商签署相关协议，本公司亦将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；协议的签

署不会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构成重大影响。 

 

一、 协议签署概况 

近期，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联重科” 、“公司”

或“本公司”）与长沙市人民政府本着平等、互利、共同发展的原则，

经友好协商，就本公司在长沙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投资建设中联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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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慧产业城项目（以下简称“智慧产业城”）有关事宜签署了《中联智

慧产业城框架合作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框架合作协议”或“协议”）。 

本次签署《框架合作协议》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。 

 

 

二、合作方介绍 

1.基本情况 

合作方名称：长沙市人民政府  

办公地址：长沙市岳麓区岳麓大道 218 号 

2.关联关系说明 

公司与合作方不存在关联关系。在签订协议之前，公司未与其

发生过类似业务。 

 

三、协议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合作宗旨 

长沙市人民政府将支持本公司通过集中现有优势产业，新增前

沿科技产业，整合升级研发、制造、试验、培训等优势资源，建设

完善商业、生活服务配套设施，打造集高端装备智能制造基地、人

工智能研究应用基地为一体的“智慧产业城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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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项目内容 

预计项目建设期约 4 年，建设内容包括：（1）通过采用工业互

联网、工业机器人等先进技术，对现有产业如混凝土机械、工程起

重机、消防机械、路面机械等产品的制造进行智能性升级；（2）新

增土方机械、高空作业机械、农业机械智能研究中心、人工智能（AI）

研究中心及人工智能（AI） 产业基地；（3）迁入 6 个国家创新平

台：建设机械关键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、国家混凝土机械工程技术

研究中心、流动式起重机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、现代农

业装备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、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、博士后

工作站；（4）建设 6 个开放共享的行业服务平台：人工智能研究与

应用中心、工程机械实验中心、高端液压件研发中心、工业互联网

大数据中心、应急安全设备研发（展示）中心、职业技术培训中心

（再教育基地）。 

（三）其他约定事项 

1、项目选址与供地 

长沙市人民政府原则同意项目选址在长沙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

发区范围内（项目选址范围以最终依法通过国有土地出让程序实际

取得的土地为准），按照“总体规划、分期建设”的原则，根据智慧产

业城项目建设计划的需要保障供地指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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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产业支持 

智慧产业城项目建设采取新项目建设和现有园区搬迁两分离原

则进行操作。长沙市人民政府将依照“退二进三”的政策及其他相关产

业政策，支持智慧产业城项目建设，具体细则由长沙市人民政府及

长沙市人民政府指定单位与本公司协商后另行签订实施协议；中联

智慧产业城项目用地及相关事宜，由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

委员会与本公司协商后另行签订实施协议。 

3、协议生效时间：自各方签署之日起生效。 

4、协议条款中已对合作协议各方的其他权利义务、信息要求和

保密要求等事项做出了明确的规定。 

 

四、建设智慧产业城项目的意义 

当前正值中联重科拥抱新技术、新产业、新经济的关键节点，

也是湖南省长沙市产业提质升级的关键节点。落实国家“退二进三”

政策要求，打造“中联智慧产业城”，有利于本公司的产业升级换代及

降本增效，并实现政府、企业、社会的多方共赢。 

 

五、协议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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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《框架合作协议》属于双方合作之框架性的约定，协议的签

署不会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构成重大影响；协议的顺

利实施将对公司未来的生产经营产生积极影响。 

2.智慧产业城的建设将根据“总体规划、分期建设”的原则进行，

新园区建成达产后，才会实施现有园区的搬迁腾让，因此不会影响

公司现有业务的正常开展。 

 

六、协议的审议程序 

《框架合作协议》属于双方合作之框架性的约定，涉及具体合

作事项的执行，长沙市人民政府或由其指定的相关单位将与本公司

另行协商签署相关协议，本公司亦将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。 

 

七、其他相关说明 

公司将根据《框架合作协议》所涉及项目的进展情况，严格按

照相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要求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八、备查文件 

《框架合作协议》文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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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公告。 

 

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董    事    会 

2019 年 4 月 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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